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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

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6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刘世琦先生、李菲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次一交易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在本次启动增持后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860.67万元，不超过触发稳定股价措

施的上一年度（2022年度）获得公司分红税后金额的20%，即1,721.33万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世琦先生、李菲女士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95,176股，增持金额约人民币

909.89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人民币860.67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刘世琦、李菲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是R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R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R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40,624,650股，其中刘世琦持有29,475,240股，李菲持有11,149,410股

32.21%，其中刘世琦持有23.37%，李菲持有8.84%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刘世琦

李菲

十堰凯和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9,475,240
11,149,410
1,313,843

41,938,493

持股比例

23.37%
8.84%
1.04%

33.2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刘世琦持有十堰凯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59.5079%的合伙份额，是其执行事务合

伙人，刘世琦、李菲与十堰凯和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存在相关利益关联等情形，

互为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

刘世琦、李菲

2024年11月6日

2024年11月7日～2025年11月6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启动增持后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860.67万元，不超过触

发稳定股价措施的上一年度（2022年度）获得公司分红税后金额的20%，即1,721.33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数量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比例区间

2024年11月7日～2025年11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95,176股

909.89万元

0.15%

42,133,669股，其中刘世琦持股29,593,771股，李菲持股11,226,055股，十堰凯和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313,843股

33.41%，其中刘世琦持股比例为23.47%，李菲持股比例为8.90%，十堰凯和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1.04%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R 是□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刘世琦先生、李菲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95,176
股，其中，刘世琦先生增持118,531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0.09%；李菲女士增持76,645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本次增持金额约人民币 909.89万元，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金

额人民币860.67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世琦先生、李菲女士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5-113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内部转让公司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大股东阮鸿献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兼总裁阮鸿献先生的《告知函》，阮鸿献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

交易方式分别向其女儿阮圣翔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5,856,041股（公司总股本 1%）、阮爱翔转让公司

股份不超过5,856,041股（公司总股本1%）, 合计不超过11,712,082股（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股份转让系阮鸿献先生与其女儿之间的家庭内部转让，股份转让后阮鸿献先生将与两位女

儿分别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阮鸿献

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2,245,2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74%（公司总股本剔除了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1,475,900股）。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计划

1.转让原因：家庭内部资产规划。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前持有的股份。

4.转让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2月27
日。

5.本次转让数量及比例：向阮圣翔转让股份不超过5,856,041股（公司总股本1%）、阮爱翔转让股

份不超过5,856,041股（公司总股本1%）, 合计不超过11,712,082股（公司总股本的2%）。

6.转让价格区间：按照转让时市场价格及相关定价政策。

（二）阮鸿献先生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阮鸿献先生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等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阮鸿献先生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相关承诺已正常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阮鸿献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相关手续。股份转让计划实施存在转让时间、数量、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

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二）股份转让后，阮鸿献先生将与阮圣翔女士、阮爱翔女士分别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阮圣翔

女士、阮爱翔女士通过本次股份转让受让的公司股份，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转让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5-053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许金卓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06,2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66%）的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许金卓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1
日至2026年2月2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6,562股，拟减持股份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7%。

公司于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许金卓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许金卓

持股数量（股）

506,25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6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减持期间、价格区间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使用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许金卓先生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26,562股，拟减

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7%；

4、拟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拟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1日至 2026年 2
月27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拟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许金卓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规定，未发生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许金卓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许金卓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许金卓先生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许金卓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7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许可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1月5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本公司参股公司Ceres Power Holdings plc（下称“希锂斯”）签订一项制造许可协议（下称“许可协议”），根据许可协议，本公司拟建立应用于固定式

发电市场的电池和电堆生产产线，部分关键部件由希锂斯供应，产品将为AI数据中心、商业楼宇及工业园区等场景提供电力。

上述许可协议的签订及据此拟进行的交易均属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行为，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

的议案》。鉴于公司《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所在业务单元未达成100%行权条件的业绩考核目

标，公司拟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以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共计56,72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5年10月24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部分获授的

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项已于2025年1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程序合规。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造成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回复修订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300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按审核问询函要求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并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11月1日披露的《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的回复》等文件。

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回复，更

新部分以“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文件。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能否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